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渝市监垄处罚〔2025〕8号
当事人：重庆市江津区泰华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6663599472B
住所：重庆市江津区几江五里村五组                         
一、案件来源、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
接群众举报，我局于2022年4月对当事人等6家企业依法开展反垄断调查，委托江津区市场监督管局开展现场执法检查。鉴于6家企业涉嫌的违法行为有高度一致性，我局决定对其合并调查。期间进行现场检查、调查询问，提取相关证据材料，确定其违法事实，并多次听取当事人陈述意见，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未对当事人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二、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
（一）本案涉及的行业政策
根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第51号令，修订后的规定于2022年11月生效，本案仍适用于2016年的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实行许可制度，需获得由当地交通部门颁发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机动车维修经营许可证》。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安部第123号令），准驾车型A1、A2、A3、B1、B2、C1、C2、C3、C4、C5、D、E、F、M、N、P等若干种，其中D、E、F分别指的是普通三轮摩托车、普通二轮摩托车、轻便摩托车。
综上，开展摩托车驾驶证培训业务需交通运输部门颁发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D、E、F三类经营许可。经查，江津区获得上述三类经营许可的企业共有7家，其中重庆市江津区鑫辉汽车驾驶学校成立于2007年7月9日，2019年起停止开展摩托车驾驶员培训。
（二）6家企业达成了垄断协议
2017年（具体时间无法查明），当事人、重庆市江津区谊安机动车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简称谊安公司）、重庆市江津区江南驾驶培训有限公司（简称江南公司）、重庆市鹏达摩托车驾驶培训学校（简称鹏达驾校）、重庆市佳信道路交通安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江津分公司（简称佳信公司）等5家企业达成口头协议，决定成立“江津区摩托车驾驶培训总校”（以下简称“总校”），约定将上述5家企业的摩托车驾驶员培训项目纳入“总校”共同经营管理，统一价格、统一收费、统一培训、统一安排考试、统一支出，每年12月31日对当年的经营情况进行结算，每家企业各得1/5结余盈利作为分红，“总校”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当事人的负责人朱*负责，5家企业均不能组织学员到江津区以外参加培训考试。
2020年1月1日，佳信公司为向其总公司重庆市佳信道路交通安全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备案，与“总校”（由泰华公司代表）签订了《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方式与上述口头协议一致，合作期限：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2019年起，津达公司开始在江津区双福街道开展摩托车驾驶员培训，收费标准为每人900-950元，因双福街道距离九龙坡区考场更近，津达公司便将学员安排到九龙坡区考场参加考试。2021年10月起，积压了404名只愿意在江津参考考试的学员，但江津考试的场地只有一处，场地产权属于江南公司，实际由“总校”管理，迫于404名学员退费的经营风险，2021年12月27日，津达公司与“总校”（由泰华公司代表）签订了《合作协议》约定：由6家企业各占“总校”1/6的股份，每年底结算费用并分红，合作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协议签订后津达公司向“总校”移交遗留学员名单和培训经费，办理入学手续。单方终止或违反协议的，违约方股东权自行终止，并不得享受红利分配等股东权利。其他合作方式与上述协议相同。
（三）6家企业实施了垄断协议
经查，2007年江津区摩托车驾驶员培训的平均价格约为570元/人，2012年降为约200元/人，2015-2016年平均价格约为250元/人，2017年达成协议后统一上涨为650-700元/人，2021年统一调整为850-900元/人。
达成协议后，由“总校”统一报名并收取报名费，“总校”的收入统一存入当事人会计刘*个人账户，日常经营支出需先由“总校”负责人朱*签批费用报销单，再由刘*转账支付。
（四）垄断行为的后果
案发期间，江津区共有7家具有摩托车驾驶员培训资质的企业，即本案当事人等6家企业和重庆市江津区鑫辉汽车驾驶学校，重庆市江津区鑫辉汽车驾驶学校从2019年起停止开展摩托车驾驶员培训。当事人等6家企业之间原本存在互相竞争关系，但为了获得更高利润，从2017年起，当事人等6家企业先后达成并实施了垄断协议：决定成立“总校”统一管理，实施统一价格、统一收费、统一培训、统一安排考试、统一支出，每年12月31日对当年的经营情况进行结算，每家企业各得1/6结余盈利作为分红，“总校”的日常经营管理由当事人的负责人朱*负责，6家企业均不能组织学员到江津区以外参加培训考试。上述行为消除了6家企业之间的竞争，导致江津区摩托车驾驶培训费用逐步上涨，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备案证明等资料，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
2.当事人的现场笔录、询问笔录、情况说明，以及《合作经营协议书》、《合作协议》、授权委托书、学员收费清单等，证明当事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事实；
3.当事人的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证明当事人2021年度销售额；
4. 朱*询问笔录、津达公司负责人询问笔录、情况说明、《合作协议》复印件、津达公司摩托车考场考试名单、津达驾校专用收据复印件等，证明津达公司参与协议又退出协议的整个过程。
四、案件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22年8月1日修改实施，此案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修改前，但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持续到2022年8月1日后，故适用于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禁止垄断协议规定》于2023年4月15日起正式实施，当事人已于2022年终止违法行为，故此案适用于《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
本案当事人等6家摩托车驾驶员培训企业属于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本应通过更新升级培训设备、完善训练场地、优化师资力量等方式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摩托车驾驶员培训服务，提高经营收入，获取合理利润。但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2017年至2022年9月期间（津达公司2022年5月3日结束协议，谊安公司2021年12月31日结束协议），当事人等6家企业先后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通过联合成立“总校”进行共同经营管理，统一价格、统一经营、划分销售利润以谋取非法利益，垄断江津区摩托车驾驶员培训市场。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三项“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以及《禁止垄断协议暂行规定》第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商品或者服务价格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或者变更价格水平、价格变动幅度、利润水平或者折扣、手续费等其他费用”；第九条第一款第一项“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划分商品销售地域、市场份额、销售对象、销售收入、销售利润或者销售商品的种类、数量、时间”。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于达成并实施“固定价格”“划分商品销售利润”的垄断协议违法行为。
五、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当事人等6家企业联合成立“总校”进行共同经营管理，协议的提议、商讨到最终成型，以及收费价格、分成比例等重要内容均为共同协商达成，最后公推由当事人的负责人朱*负责“总校”日常经营，主要工作是财务收支。因此执法人员认为，当事人实施了垄断协议行为。本案中，垄断协议行为持续时间长，社会危害性大，但在案件调查中，当事人积极配合，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立案调查后当事人即启动程序，解除协议，分开经营。本着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上情形，根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九条：“对本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规定的罚款，反垄断执法机构确定具体罚款数额时，应当考虑违法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和消除违法行为后果的情况等因素。”之规定，对当事人给予一般处罚。
[bookmark: _GoBack]本局于2025年7月23日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渝市监垄罚告〔2025〕8号），向当事人告知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申辩等情况。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六、行政处罚的内容和依据
依据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上一年度没有销售额的，处五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尚未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三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经营者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对达成垄断协议负有个人责任的，可以处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之规定，本局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处当事人2021年销售额5%的罚款，计人民币15017.32元。
七、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重庆市财政局指定的代收银行，将罚没款上缴市财政。
收款单位：重庆市财政局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上清寺分理处
账号：310002170902493227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八、救济途径和期限
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法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重庆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5年9月2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办案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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